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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宇宙俯瞰地
球，是科幻剧的情节
吗？NO！

卫星遥感技术采
用“俯视视角”对地面
进行观测，通过各类
传感器获取远超人眼
观察范围的光谱成像
信息，在记录地物变
化的同时，对发生在
地表的疑似损害公共
利益的违法现象进行
识别、监测、追溯、取
证和评估，为检察机
关快速发现线索、还
原事实真相等提供技
术支撑。

引入“天眼”，检
察官“遥”你来看……

（张 庚 磊 马
真 马惺昊）

站在宇宙俯瞰地球，检察官“遥”你来看

□本报记者 邓铁军
通讯员 杨春艳 黄彦鸿 刘长东

“检察机关精准把脉提出良好的
建议，积极助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做
强做优。柳州市人大已经将融安金桔
保护和发展纳入 2023 年立法项目，希
望集众之力共促融安金桔产业高质量
发展。”今年 5 月 17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在融安视察
检察建议工作时，柳州市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祥善说。

融安县“融安金桔”是地理标志产
品，种植面积 21 万余亩，超 10 万人参
与，占全县人口 30%，是该县乡村振兴
支柱产业。融安当地流行一句话：一
亩金桔奔小康，万亩金桔促振兴。金
桔是融安的“黄金果”。针对融安金桔
产业保护和发展暴露出的问题，融安
县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强化行
业自律和自我管理，推动多部门协同
监管，促进问题源头治理。

“黄金果”遭遇“成长的烦恼”

“影响金桔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很
多，比如我们十分渴望获得更好的种
植和管理技术，可平常的培训方式基
本 是 老 套 路 ，内 容 缺 乏‘ 干 货 ’和‘ 硬
货’。”桔商王星智向融安县检察院检
察官说道。此外，还有不少金桔企业
和种植户反映，市场上经常有假冒“融
安金桔”品牌销售果品的情况，但桔农
桔商不知道该如何维权。

2022 年 2 月，针对金桔质量安全隐
患，融安县检察院办理了督促农业部门
强化金桔种植和采收监管行政公益诉
讼案。在案件的调查和跟踪督促中，该
院检察官发现，制约金桔产业健康发展
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通过
走访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检察官了解
到，融安县针对金桔质量问题及品牌保
护问题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查阅该县近
年来的行政执法信息数据时却发现，提
前销售青果和侵犯“融安金桔”品牌的
案件仍时有发生。

“ 我 们 坚 持 打 防 并 举 ，继 而 实 现
保护金桔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但行
政 监 管 的 广 度 、深 度 仍 是 有 限 的 ，如
果能够协同全行业共同监督，将有效
提 升 监 管 效 果 。”融 安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局党组成员、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韦联安说。

“检察机关对融安金桔产品质量
开展了公益诉讼，但目前品牌建设还

有 短 板 ，我 提 出 了 关 于 加 强‘ 融 安 金
桔’品牌建设的建议，希望能共同发力
保护好这块金字招牌。”融安县检察院
开展人大代表联络工作时，柳州市人
大代表韦智华提出建议。

为解决桔农和企业在发展金桔产
业中遇到的问题，检察机关专门成立
办案组，深入研判已办案件后认为，要
从源头上消除金桔行业存在的乱象和
问题，既需要以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
政机关加强履职，也需要激发全行业
共同行动，推进多层次监督管理体系
建设。而县金桔行业协会作为引领、
服务、自律和代表金桔产业的团体，若
能通过向其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其充分
发挥作用，应该能从源头上提升融安
金桔可持续竞争力。

检察建议防止“黄金果”变“伤心果”

“当地金桔行业协会是一个社会
团 体 ，向 它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
能发挥多大作用？能否从源头上促进
金桔产业保护等问题的解决？”融安县
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涛说出了办案之初
的担忧。

为确保检察建议的精准性和可行
性，办案组认真查阅了金桔行业协会
章程、会员和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由
于行业协会具有公用品牌保护、行业
自我管理、团体标准建设等职能，办案
组以此为突破点，深挖行业深层次问
题并探寻治理对策。

一方面，办案组加大调查力度，对

当地金桔种植、销售和技术服务进行
全面分析，发现金桔产业存在技术服
务不足、果品质量安全保障和“融安金
桔”品牌保护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
办案组积极与当地农业、市场、经贸等
行政部门以及供销、科协、金桔行业协
会等单位座谈研判，找出“病根”，研究
治理良策。

“统一、细化果品等级和成熟度标
准可以进一步提高果品质量。”“可以
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运用公共云仓
和 二 维 码 技 术 建 立 全 方 位 的 产 销 链
条。”……经过多次论证并数易其稿，
融安县检察院最终形成了覆盖金桔种
植、生产、销售全流程的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

2022 年 6 月 5 日，融安县检察院向
该县金桔行业协会宣告送达检察建议
书，提出建立金桔种植生产全程记录
制度和诚信经营制度，对采收要求、品
牌标识使用等进行规范，用更高更严
的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标杆和监
督，建立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沟通联
系机制，强化品牌保护等建议。

融安县金桔行业协会会长覃良波
表示，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协会立即召
集理事、监事和部分会员研究和落实，
计划从抓强公用品牌保护、抓实行业
自律规范、抓细行业技术服务三方面
进行整改。

跟踪落实携手蹚出“振兴路”

检察建议送达后，融安县检察院

积极协助行业协会开展整改，应邀为
品牌保护协作机制和团体标准修订提
供法律意见。

“在检察机关建议和协助下，协会
牵头修订并实施《融安金桔》《融安金
桔包装、储运规范》两项团体标准，细
化和规范了果品分级、成熟色泽、采收
要求和包装标识等要求，用更高更严
的标准引领行业发展。”覃良波说，“我
们还协同农业部门健全诚信经营制度
和种植记录制度，要求所有会员企业
记录生产种植农事活动和农业投入品
使用情况，承诺合法、规范经营。”

为确保整改效果，检察机关两次
开展落实整改“回头看”活动，多次走
访 行 业 协 会 、金 桔 企 业 、相 关 行 政 部
门，座谈会商“融安金桔”品牌保护、建
立公共云仓等整改难题，推动市场监
督管理局与行业协会建立公用品牌保
护协作机制，促推相关单位在全县开
展“诚信金果”专项整治行动，检查 200
余家金桔种植企业和家庭农场，责令 6
家生产记录不完善的企业进行整改。

时任融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的韦宗旺认为，联动监督模式进一
步加强了品牌保护力度。“2022 年下半
年，我们与金桔行业协会建立公用品
牌保护协作机制，打通了品牌保护‘最
后一公里’，成功运用该机制办理了某
网购平台店铺冒用‘融安金桔’品牌进
行现货销售的侵权案件。”

“专项整治后，金桔上市前的检查
和抽样检测工作加强了，抽检样品较
上一年增加10%，无不合格产品。我们
还联合金桔行业协会增加技术培训，
受益企业超过200家。”融安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徐杨说。在该县政府的重视
和 支 持 下 ，行 业 协 会 与 农 业 、市 场 监
管、经贸等单位协同推进，将原有的电
子销售仓升级为公共云仓，建立起了
集数字农业、云供应链、智慧仓储、智
慧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管理体
系，实现了种植过程、产品质量、商标
品牌查询和溯源。2022年11月金桔上
市后，公共云仓日均发售果品达1万件
以上。

“如今，每一盒融安金桔都有了二
维码‘身份证’，消费者通过扫码可看
到这盒金桔的‘成长日志’，了解产品
生产企业、检测报告等信息，辨别果品
真伪，让产品来源可追、去向可溯、责
任可究，让消费者放心。”桔商林俊合
说。2022 年底，融安县检察院对 105
名桔农桔商随机访谈时，桔农桔商们
都很高兴。

守护乡村振兴的“黄金果”
广西融安：制发检察建议促进金桔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陶强 通讯员耿春
杰） “看别人骑摩托车在马路上飞奔
觉得太酷了，自己没车就去偷去抢，结
果越飙越疯狂……”15 岁的王某在法
庭陈述中，说出了自己祸起飙车的犯
罪经历。经天津市蓟州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近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2000 元。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的王某自幼父
母 离 异 ，与 奶 奶 一 起 生 活 。初 中 辍 学
后，他整日在社会上闲逛，做过不少小
偷小摸、打架伤人的事。其间还结识了
同龄的吕某，二人兴趣爱好相同，都痴
迷于骑摩托车飙车。由于家里没有条
件买车，他们便商量铤而走险，通过偷
抢摩托车来飙车过瘾。

王某和吕某的第一次作案是临时
起意，见到居民区楼下的一辆摩托车

未锁，他们便把车骑走。骑着车在路上
飞驰时，看到经常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投来羡慕的目光，王某和吕某感觉“倍
有面儿”。

初次作案就尝到甜头，二人便经
常蹲在楼下守株待兔，只要见到没锁
的摩托车，就趁机骑走。后来他们又搞
到一把“万能钥匙”，即使是上锁的摩
托车也能直接点火开走。通过这种方
式，王某和吕某先后盗抢摩托车十余
辆，得手后往往骑上一两天便随处丢
弃，转而物色下一个作案目标。用王某
的话说，他就是想“图个刺激”。

2022年 5月的一天，王某、吕某和几
个同伴在居民区内闲逛时，见有人骑摩
托车过来，再次心生歹念，便假意搭讪，
提出想借摩托车骑一下。遭到拒绝后，
王某和同伴遂将车主按倒在地，用随身
携带的“万能钥匙”将车“切”走。

“‘切’是我们的行话，就是把摩托
车抢走，这比偷车更刺激。用‘切’来的
车去‘飙车’，感觉倍儿爽。”王某说。

2022 年 7 月的一天，得知蓟州城外

环路将有一场夜间骑行比赛，王某便
四处搜寻经过改装的高性能“高赛摩
托车”，找到目标后与吕某一起制定了
抢劫计划。当晚，他们纠集多人将对方
的“ 高 赛 摩 托 车 ”逼 停 ，先 以“ 试 骑 一
圈”的名义索要车辆，遭拒后，王某等
人用胳膊勒住车主脖子，捶打车主的
手和胳膊，并拉拽头发，强行将摩托车
骑走。

此 后 ，王 某 、吕 某 也 融 入 了 附 近
“飙车族”的圈子，从开始的相互炫耀、
比赛竞驶，发展到合伙盗抢摩托车。为
此，王某等人先后因无证驾驶、超速行
驶等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十余次。

“我看见有人在街上开汽车飙车
200 迈，那才叫爽。”随着欲望的增长，
王某渐渐不满足于骑摩托车带来的刺
激，开始追求开汽车飙车的惊险体验。
今年 2 月，王某偷偷将亲戚家的小轿车
开走，载着吕某、马某等 6 人在马路上
超速狂飙，丝毫不顾来往的行人与车
辆。途中，王某遇到了曾因琐事发生过
冲突的齐某等人，齐某捡起路边的石

头欲砸向王某的车。被齐某的行为激
怒后，王某不顾他人劝阻，一边嘟囔着

“我要撞死你”，一边驾驶车辆加速冲
向齐某等人，致使其中一人被撞伤。随
后，王某直接驾车逃离现场。

齐某等人当即报警，公安机关将
王某传唤到案，对其采取了刑事拘留
强制措施。2 月 28 日，蓟州区检察院以
王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其批准逮捕。

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某驾车故意
撞向他人，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虽未
导致死亡结果发生，但行为已经涉嫌
故意杀人罪，且其还有抢劫等其他犯
罪行为，应一并起诉追究刑事责任。由
于该案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及多项违
法犯罪行为，蓟州区检察院提前介入
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先后补充了
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
十余份关键证据材料。今年 5 月，该案
审查终结，检察院依法对王某提起公
诉，吕某等其余涉案人员被另案处理。

近日，法院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该判决目前已生效。

为了飙车寻刺激，走上犯罪不归路

相关链接

2022 年 12月，融安县检察院检察官向桔农开展问卷调查。

□柴春元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

试用期。”
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30 条的明文规定。你相信吗？现

实中就有用人单位悍然违反这条规定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情况，并且，纠纷一直走完了劳动仲裁和法院一审、二审的
复杂程序。据澎湃新闻 9 月 18 日消息，近期，二审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由被告公司支付原告王先生违法解
除赔偿金并补足试用期工资差额。

一起简单的劳动侵权纠纷，解决过程却如此漫长，其中有
什么复杂原因吗？事情的经过其实相当清楚：2021年4月初，王
先生入职某公司担任建筑设计师，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内薪资16800元/月、
转正后21000元/月，还约定转正后公司按转正工资标准补足试
用期期间工资。2021年7月，3个月试用期即将届满之时，公司与
王先生协商延长试用期至6个月。同年8月初，公司以王先生试
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为什么要延长试用期？公司的说法是：3个月试用期内王
先生表现欠佳，公司是基于继续考察的目的与王先生协商延
长试用期至 6个月。此后因王先生仍表现欠佳，只好解除双方
劳动关系，公司认为，其做法符合法律规定。这个答辩可归纳为
两点：第一，延长试用期是照顾王先生，第二，延长试用期是合
法的。如果说诉讼之前该公司还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至少在
一审法院适用劳动合同法第 30条之后，延长试用期这个理由
显然就已拿不出手了。那么，公司“照顾对方”的说法能成立吗？

按照公司的算法，6 个月“试用期”，每月 16800 元，如果
王先生顺利转正，每月工资应为 21000 元，公司一共要补 2 万
多元，可一旦解除劳动关系，这 2 万多元就算省下来了。如此
现实的利益摆在这儿，为“照顾对方”才延长试用期的解释就
显得很缺乏说服力了，并且，两次约定试用期不符合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明显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可是，该公司为什么
还偏要走完二审程序呢？当然，上诉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对
于上诉动机别人也不好揣测，但有两点事实是明摆着的：第
一，上诉让劳动者的维权之路更漫长了；第二，上诉之后公司
并不会因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对于类似明显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事前或事中
有没有机会制止？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对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也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存在违
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应当改
正未改正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与
仲裁、诉讼等事后处置机制相比，行政执法工作往往具有及时、主动的特点，对于有关
违法情形的纠正、处理和预防也往往更为得力。为更好地实现上述执法效果，就需要
执法部门切实承担起法定职责，对用人单位加强法治宣传和日常巡视检查力度，同
时，依法设立举报、投诉信箱和电话并广而告之，便于群众及时反映问题。

就本案来说，王先生的劳动权益最终得到了保护，但这个过程毕竟耗费了他
两年左右的时间。让这样的维权过程更快捷一些，让类似的违法现象更少一
些，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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